期货公司资本补充指引

　　第一条 为引导期货公司建立健全资本补充机制，拓宽资本补充渠道，提高资本质量，强化资本约束，根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期货公司监督管理办法》、《期货公司风险监管指标管理办法》，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本指引所称的资本补充，是指期货公司通过股东投入、留存收益、发行债务工具等方式增加实际资本，提升资本实力和抗风险能力的行为。

本指引所称的资本是指期货公司以多种形式募集的可以用于公司持续经营或吸收损失的财务资源。
第三条 期货公司应当加强资本管理，建立资本补充机制，合理规划和安排资本补充方式，优化资本结构，保证资本质量，提高资本效率，确保业务规模与资本实力相适应，公司总体风险状况与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第四条 期货公司应当积极拓宽资本补充渠道，充分利用境内外金融市场进行增资扩股、引进战略投资者、通过多层次资本市场上市和融资。期货公司可以采取多种方式补充实际资本，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式：

（1） 公开发行或私募发行普通股；

（2）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3） 留存收益转增股本；

（4） 以公开或非公开的方式发行优先股；

（5） 借入或发行次级债、可转债等债务工具。
第五条 期货公司发行普通股、优先股、次级债等资本工具补充资本时，应当符合中国证监会或行业自律组织的相关规定。
第六条 期货公司应当注重内源性资本积累，积极通过自身盈利积累补充经营发展所需要的实际资本，逐渐将留存收益作为补充资本的主要方式。
第七条 期货公司应当根据经营战略、风险状况和监管要求，制定科学、可行的三年资本规划。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规划期内的业务发展计划；

（二）公司内部资本充足目标、实际资本状况与资本需求预测；

（三）资本补充计划；

（四）资本补充触发条件；

（五）可行的资本补充工具和资本补充渠道；

（六）对公司资本充足性和资本质量可能产生重大负面影响的因素。

　　期货公司资本规划应当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根据公司章程需要提请股东大会（或股东会）批准的，应当经股东大会（或股东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第八条 期货公司应当建立科学有效的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应当确保主要风险得到识别、计量、监测和报告。评估资本工具吸收损失和支持业务持续运营的能力，并判断启动资本补充的触发条件、资本补充方案的可行性和应对措施的合理性。
　　期货公司应当将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作为内部管理和决策的组成部分，并将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结果运用于资本预算与分配、业务决策、分红政策和战略规划等。
　　第九条 期货公司应当将压力测试作为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的重要方法和工具，通过审慎和前瞻性的压力测试，测算和评估不同压力情景下的资本需求和资本可获得性，确保公司具备充足资本应对不利的内外部条件变化。中国期货业协会可以根据外部市场环境变化，设定行业统一资本规划压力情景，组织期货公司进行压力测试。
　　第十条 期货公司应当建立资本补充触发机制，触发条件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无法满足资本充足标准的监管要求；
　　（二）期货公司进行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压力测试结果显示需要启动资本补充；
　　（三）预期或已经出现重大内部风险状况、重大外部风险和政策变化事件，不启动资本补充将使公司面临危机；
　　（四）期货公司发生流动性危机，根据流动性风险应急计划需要启动资本补充的；
　　（五）期货公司已发行资本工具附有转股条款的，发生转股触发事件。
　　第十一条 在达到资本补充触发条件时，期货公司应当根据资本规划及时启动资本补充措施。资本补充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限制资本占用程度高的业务发展； 
　　（二）采用风险缓释措施；
（三）制定资本工具的类型、发行规模、发行市场、投资者群体、定价机制以及相关政策问题的解决方案等；
（四）已发行资本工具附有转股条款的，根据约定或监管规定进行转股；
　　（五）调整资本补充期间分红政策，根据需要暂缓、推迟或免除向股东分红。
第十二条 期货公司应当将资本充足相关信息纳入年度报告中进行披露。资本充足信息披露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 满足资本充足标准情况；

（2） 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
　　（三）影响资本充足的内外部主要风险因素；
（四）实收资本或普通股及其它资本工具的变化情况。

第十三条 期货公司股东和管理层对公司的资本持续补充负有共同责任，应当各尽其责，共同做好期货公司的资本管理工作，确保资本充足情况符合监管要求。
期货公司董事会应当将建立和完善资本补充机制作为重要职责。
第十四条 期货公司应定期向中国期货业协会报送经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批准的三年资本规划。
期货公司应当根据环境变化和公司实际发展情况，及时修订资本规划，有重大变动的，应当经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批准。

第十五条 本指引由中国期货业协会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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